关于申报2019年度河南省交通运输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
（注：网上复制文稿，请各单位提前准备申报材料！！）
为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部署新形势，积极推动我省交通科技进步与创新，更好地服务于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经研究，决定开展2019年度河南省交通运输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项目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性强，能够提升交通运输行业核心竞争力，对我省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具有引领作用。
（二）对照国家、省科技进步奖获奖条件，重点支持预期成果丰硕的项目。
（三）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对于已有两个项目未结题，或一个项目逾期一年未结题的（因依托工程延后等特殊因素并已办理变更的除外），不得作为新申报项目的前三人。
（四）项目研究人员总数一般不少于7人不超过15人；同一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个数不得超过1项。
（五）项目第一承担单位有两个以上项目逾期两年未结题的（依托工程延后等特殊因素并已办理变更的除外），新申报项目不予立项。
（六）项目第一申报单位必须在项目申请表上盖章确认，企业作为第一申报单位的，研发自筹资金不得低于申请厅补资金。申请厅补资金的项目预期成果须满足“河南省科技成果登记”的最低要求。
（七）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不超过3年。
二、申报项目要求
（一）本次申报项目主要分为工程建设类、管理科学类、信息化类等三类项目，其中：工程建设类项目主要以重大公益性技术及行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为重点，能够解决行业建设发展中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能够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能够提高行业整体技术水平，预计直接经济效益三年累计在1000万元以上的研究项目（4000万元以上的视为重点支持项目）；管理科学类项目指结合交通运输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交通运输发展战略、政策法规、体制机制等研究，提高交通运输科学管理水平的研究项目（能够为省委省政府、交通运输部和厅党组提供决策支撑的视为重点支持项目）；信息化类项目是指以服务民生为导向，切实让百姓分享到交通运输信息化发展成果，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支撑交通运输服务水平提升和新兴产业壮大的研究项目。
（二）要注重项目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与推广预测，应用与推广可行性不大的，不予立项；信息化类项目中软件开发项目不予立项。
（三）院校类项目要紧密结合并服务于交通运输行业建设、生产、管理实际工作。
（四）认真填报项目研究主要内容、拟解决关键问题、实施方案及成果转化方案等，以上内容将作为专家立项评审的主要依据。
三、重点支持方向
（一）综合智能交通技术。结合交通运输信息化建设中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紧密跟踪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开展交通基础设施运行监管与协调智能化、多式联运信息化和现代物流新技术应用、电子政务建设支撑技术、新兴信息技术前瞻性应用、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信息化管理技术政策等方面研究，加快互联网产业与交通运输行业深度融合。
（二）基础设施养护管理技术。全面提高交通基础设施的耐久性和可靠度，在结构、材料、设计、养护、运营等方面，为降低全寿命成本开展的共性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
（三）绿色交通及节能减排技术。围绕构建绿色交通运输体系，开展节能减排、生态环保等方面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的研发与示范应用，支撑绿色生态公路和水路建设运营，提高LNG等清洁能源的利用程度及安全水平，支撑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目标的实现，提高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四）交通安全应急保障关键技术。围绕提高安全风险防控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较大幅度降低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等目标，开展交通运输系统安全、基础设施安全、运输组织安全和应急保障等方面的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五）信息化技术。结合交通运输信息化建设中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紧密跟踪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开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应用、电子政务建设支撑技术、新兴信息技术前瞻性应用、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信息化管理技术政策等方面研究，提升行业信息化技术水平。
（六）管理决策研究。围绕深入推进行政执法体制、交通投融资、普通干线公路建养管一体化改革等方面开展的政策与措施研究以及围绕交通运输发展战略、法规体系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开展的理论与制度研究。
四、组织方式
（一）隶属于厅直属单位的通过厅直属单位申报。
（二）交通投资集团、设计院、科研院参照对厅直属单位要求申报。
（三）国家、行业、省科技创新平台可单独申报，不占所在单位申报指标。
（四）鼓励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的交通运输行业单位积极申报。
（五）其他单位均通过省辖市或省直管县（市）交通运输局（委）申报。
五、申报名额
（一）各省辖市交通运输局（委）限报2项，省直管县（市）交通运输局（委）限报1项。
（二）厅公路局、收费还贷中心、交通投资集团每单位限报3项；厅运输局、航务局、高管中心、交通学院、科研院、设计院每单位限报2项；厅质监站、定额站、通信中心、邮政安全中心、交通技校、机关服务中心每单位限报1项。
（三）厅机关各处室限报1项。
（四）各科技创新平台限报1项。
六、报送要求
请各主管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做好申报工作，于8月20日前将推荐函一份、申报材料一式三份报送至厅301房间，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联系人：谢琳、陈蒙蒙
电 话：0371-87166587、87166554
邮 箱：hnjttkjc@126.com
附件： 2019年河南省交通运输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表
